
      

证券代码：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2015-063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向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集团”）发行不超

过 50,410,316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金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3,000 万元人

民币（含本数）。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与泰合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认购

协议》。鉴于认购对象泰合集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仁果、张碧华夫妇持股 100%

的公司。泰合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

构成关联交易。 

（二）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的议案》、《关

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关

联董事王仁果、王可澄、权可富在相关议案审议时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经非关联

董事表决通过。 

（三）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

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相关的关联

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仍需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三会（股东、董事、监事）/董事会/十届董/十届十七次董（非公开发行）/华神集团2002工作报告%5d.doc
../工作/三会（股东、董事、监事）/董事会/十届董/十届十七次董（非公开发行）/华神集团2002工作报告%5d.doc
../工作/三会（股东、董事、监事）/董事会/十届董/十届十七次董（非公开发行）/华神集团2002工作报告%5d.doc


      

注册地址 南充市顺庆区杨家巷 16 号 3 楼 

法定代表人 王仁果 

注册资本 22,000 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1300000019793 

组织机构代码： 74690169-X 

税务登记号码： 川地税字 51130274690169X 号 

经营期限： 2005 年 7 月 5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商场管理，仓储（危化品除外），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 王仁果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168 号青羊工业集中区 D 区 10 栋 

联系电话： 028-61319113 

（二）股权控制关系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王仁果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39.18%

18.08%

60.82%

张碧华

 

（三）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泰合集团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金融、酒店、

投资、房地产四大核心业务板块齐头并进、跨地域协同运行的良性发展格局。通

过一系列战略规划，泰合集团整体实力明显增强，企业知名度大幅提升，综合实

力跻身西部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前列，2012 年、2013 年、2014 年连续三年评为中国

民营 500 强企业。 

（四）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906,759.39  732,486.15  662,043.77  

净资产 211,337.45  126,138.57  80,546.91  

资产负债率（%） 76.69%  82.78%  87.83%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24,712.05  71,977.65  41,766.16  

净利润 2,962.93  10,815.73  -218.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9.6%  -3.45%  

注：上表中泰合集团 2014年的财务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等情况 

泰合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泰合集团未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关的业务，也未与上市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泰合集团之间不存在因本次发行新增的同业竞争及关联

交易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50,410,316

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数量为准，全部由泰合集团以现

金认购。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8.5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27 日 

（二）认购价格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发行人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8.53 元人民

币/股。发行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

整。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认购方此次认购的股票自此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经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及认购方签字后成

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五）违约责任 

1、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

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

或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不构成发行人违约。 

3、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

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

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需要延期履行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4、双方协商一致，若认购方于本次发行实施之时不履行或不完整履行本协议

项下的认购义务，发行人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就认购方不履行部分采取不予发行等

方式处理并有权向其追究违约责任。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将下降，

公司偿债能力有效提高，财务风险明显降低，公司财务结构将得到改善，抗风险

能力得到增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预期将产生良好的效益，项目投产

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明显提高，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在募投项

目建设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将增加；在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开始经营

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增加。 

六、相关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方案切实可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求，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关联方符合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资格；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定价公允，条款设置合理合法，无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所涉及关联交易的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

生效的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注：上表中泰合集团2014年的财务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